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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亚泰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

 

特 别 提 示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4 月 21 日以

送达、传真和邮件等形式发给各位董事，本次会议于 2017 年 4 月 25

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，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5 名，实际参加表

决董事 15 名，会议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

定，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一、审议通过了关于意向受让吉林市中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股权的议案： 

吉林市中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圣地产”）成立于

2011年，注册地址为吉林市，法定代表人陈继忠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2,040万元，其中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1%股权，长春

市凯程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30%股权，吉林如一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
司持有其19%股权，中圣地产现拥有位于吉林市丰满区阿什村28万平

方米项目的土地开发权（亚泰凇山湖项目，预计总可售面积约40万平



方米），土地东至用地界、南至吉丰东路、西至联江街、北至景苑路，

现已经通过政府挂牌方式获取一期住宅开发用地约7.3万平方米，剩

余可开发土地约20.7万平方米拆迁工作已基本完成，预计在2018年年

底前以土地挂牌的方式全部获取。根据具有从事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

的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准审字（2017）1636号审计报

告，截止2016年12月31日，中圣地产总资产为 561,418,693.77 元，

总负债为572,240,746.77 元，净资产为-10,822,053.00 元，2016年度

中圣地产实现营业收入 238,499,798.55元，营业利润 22,457,843.09 

元，净利润28,330,521.57 元。 

根据公司地产产业发展需要，公司的全资子公司——吉林亚泰房

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长春市凯程投资有限公司、吉林如一坊房地产开

发有限公司达成初步意向，拟以不高于 3.45 亿元的价格受让长春市

凯程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圣地产 30%股权及吉林如一坊房地产开

发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圣地产 19%股权。 

下一步公司将尽快对中圣地产进行评估，待评估结果确定后及

时履行决策及披露程序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二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办理理财业务融资的议案： 

根据公司经营需要，同意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

林省分行办理理财业务融资 3 亿元，期限不超过 5 年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三、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所属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： 



根据公司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，同意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

公司、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各 7,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。 

上述担保生效后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

1,311,260 万元，占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91.21%，

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。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

议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吉林亚泰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事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 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


